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换发工作的通知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
 

闽国资权[2005]194号

 

 

省直各部门、各所出资企业、各设区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192号令）、《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业务办理规则》（闽国资产权〔2005〕3号，以下简称《产权登记办理规则》）和《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证填报说明》（闽国资函产权〔2005〕24号）的规定，省国资委决定对企业国有资产换发国务院国资委印制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证（以下简称产权登记表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负责本地区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证换发工作，省直部门负责所属企业及其各级子企业产权登记表证的换发工作。部门所属企业、所出资企业及其下属企业以主管部门、所出资企业为单位向本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申办换发产权登记表证。

　　二、换发产权登记表证工作具体要求。

（一）换证时间自2005年10月25日起开始，至2005年11月30日结束。原有产权登记表证至2005年12月31日停止使用。

（二）换发产权登记证需附送的材料。

1、已办理产权登记，且原登记事项未变化的企业，分两种情况换发产权登记表证。

　　（1）在2004年12月31日前办理的，可持原产权登记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2004年12月31日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或经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审定的财务报告、出资人有关情况等文件资料直接换发产权登记证。

　　（2）在2005年1月1日至9月30日办理的，可持原产权登记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最近一次的产权登记表等文件资料直接换发产权登记证。

　　2、在2005年10月1日前已办理了产权登记，但原登记事项发生变化，且未办理新的变动产权登记的企业，应当按照《产权登记办理规则》中有关规定提交相关文件资料，填写变动产权登记表，经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审核后，作为占有登记数据换发产权登记证。

　　3、已办理产权登记，但发生注销事项，需要办理注销登记的企业，应当按照《产权登记办理规则》中有关规定提交相关文件资料，填写注销产权登记表，经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审核后办理注销，并交回原产权登记证。

4、从未办理产权登记或产权登记表证遗失的企业，由所出资企业出具情况说明，经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同意后，按照《产权登记办理规则》中有关规定提交相关文件资料，办理占有产权登记，核发新的产权登记证。

　　三、企业产权归属不清或发生产权纠纷的，可申请暂缓产权登记。待产权性质界定清楚后，补办产权登记。

　　四、请各省直部门、各所出资企业于2005年11月30日前分别将本企业和所属子企业开展产权登记表证换发工作情况的总结分析报告连同逐户录入的汇总分析软盘、产权证换证资料一并报送省国资委产权处。

五、各设区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于2005年12月31日前分别将本地区开展产权登记表证换发工作情况的总结分析报告连同逐户录入的汇总分析软盘一并报送省国资委产权处。总结分析报告内容包括换发产权登记表证工作的基本情况、产权登记户数变化情况、存在问题和有关建议等。

附件：1、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问题解释

          2、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填报说明

          3、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应当提交文件和资料   

附件1
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问题解释
 

一、有关国有资产登记业务内容

1、上市公司再投资的企业是否要办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上市公司再投资的企业不要办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2、中外合资企业是否要办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中方投资的企业要督促其合资企业办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3、所有者权益小于实收资本的企业，如何办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所有者权益小于实收资本的企业，办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时，按实收资本进行登记。

    4、一级企业所属子企业是非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其所投资的子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如何办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一级企业所属子企业是非独立法人的企业不要办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其所投资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子企业要办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5、参股企业是否办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无论参股企业的股比占多少，只要投资的企业是全国有企业，都必须办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6、企业原出资人为政府部门，现由某集团代管，该企业出资人为谁

   该企业如果政府部门下文授权某集团代管，则该企业出资人可填某集团；如果没有，则该企业出资人仍填政府部门。

    7、企业实收资本少于注册资本，如何办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首先要查明原因，如注册后抽走资金的，应督促出资企业补足资金；如果无法补足资金的，应按规定办理先办理减资手续后，再办理企业国有资产变动产权登记，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二、软件操作功能

1、如何建立数据库？

 由于在产权登记软件增加了产权转让表(填报类型为季报)和资产评估表(填报类型为半年报)。产权登记，产权转让和资产评估为不同的三项业务，用户在操作过程首先进入软件的“数据库管理”新建三个数据库分别以“产权登记”，“产权转让”，“资产评估”命名。进行产权登记则在“数据库管理”中选择“产权登记”库，产权转让选择“产权转让”库，资产评估选择“资产评估”库。在进入库中，进行录入操作。

2、导出数据时如何命名？

用户在导出数据时分别以“产权登记”，“产权转让”和“资产评估”命名。

3、企业产权登记如何录入，为何提示用户名出错或无法进入？
    产权登记默认用户名为administrator，无密码。特别注意不要自己输入用户名，通过下拉菜单直接选择。因为用户输入一般不区分大小写，所以，总是登陆不进去。

4、为何无法录入数据？
   主界面选择“登记”---数据录入界面选“占有”即可。

5、为何无法进行变动或注销？
   首先确认用户是否录入了占有数据，如果没有占有数据，就不能进行下面的操作。（在做变动或注销之前，数据库必须要先有占有登记数据方可进行）。

6、管理版如何注册？
    请拨打电话：010-58561199转201~208，进行注册。
     7、表样或填写表样数据，如何直接打印？
    选择“打印”---可选“报表式样打印”或“上报报表打印”。
     8、如何对整个单位进行删除？
    选择“办理登记”-----“批量删除”。
     9、如何对登记中的单位进行某些数据删除？
    可用“删表”和“删除”功能。如：删除某表内数据，可直接用“删表”，若要删除某次变动数据，则在封面代码处选择“删除”。

10、企业版软件安装之后，为何无法使用？
把安装光盘放入光驱内，方能运行。

11、如何查看原始数据？

在“当前记录类型”中一一查看。通过下拉菜单选择的方式，该系统记录了产权登记每个时段的数据。

12、如何对原始数据进行分类？
    在“查看数据”中可一一分类。通过下拉菜单选择的方式，本系统记录了产权登记中每种类型的数据。

13、管理版与企业版软件能否同时使用？

两个版本软件可在同一台机器安装但必须安装不同目录。 

14、产权登记表样在那里获得？

可在软件中直接打印，或在国资委网站（www.sasac.gov.cn）下载 。

15、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系统的原始数据为何不能修改？

产权登记的业务要求，原始数据不允许随便修改。如果客户确实需要修改：⑴备份数据，点击“数据上报”，把数据传到桌面（备份数据）；⑵进入第一次变动数据，逐张删表，就可以修改占有信息。

16、在树型结构显示中，出现树型结构与实际情况不一致，而企业代码填写确实无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这是因为在填写企业代码保存后又做了更改，而系统默认的还是更改前的代码，只要删掉数据重做即可。

17、关于软件标题中有“试行”字样的问题

按国务院国资委的要求，软件使用统一标题名称，即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信息系统（试行）。

18、关于软件上报问题

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相关数据上报较频繁，且可使用数年，要求每个企业都要购置软件，妥善保管，以方便日常工作。

19、软件的价格

产权登记软件的开发厂家是经过国务院国资委招标的中标单位。后经福建省国资委审核，增加开发功能，是包含产权登记，产权转让，资产评估三项管理内容的新产权登记软件，统一售价为246元。

20、购买软件的方法及服务

可以带现金或转帐凭证到铜盘路软件园创业楼205购买，公司名称：福州久其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账号：591902559810201，开户行：招商银行福州分行华林支行。联系电话：0591-87273300   传真：0591-28069091。目前北京久其已将福建的子公司与福州金网际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合并，用户不论是找久其公司还是金网际公司都能得到良好的服务；另在福建省国资委产权处也设有服务点，可综合解决产权软件上的问题（技术服务：0591-28069090，87668809）。

 

附件2
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填报说明
    

一、封面

    1、应办日期：即发生占有、变动、注销等行为时，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或批准之后所办理的时间（注：详见《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业务办理规则》第二章第九条、第十条、第三章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四章第十八条）。此次全国统一换证时，应办日期按实际办理日期填写。
    2、是否工商登记：标识企业是否取得“企业单位统一代码”。当选“是”时，直接填写企业单位统一代码即可，选“否”时，计算机自动生成临时企业代码。

3、企业名称：既有企业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的企业全称填写，并加盖企业公章；拟设立企业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核准通知书》核准的名称填写。

    4、企业代码：按各级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的企业（单位）代码证书规定的9位代码填写。尚未领取统一代码的企业，应与当地技术监督部门联系办理核发手续（该码必须填写）；拟设立企业待领取企业（单位）代码证书后再填写。

    5、出资人企业法人代码：按出资人单位统一代码填写（福建省国资委统一代码为76176712-6）。

    6、上级集团部门标识码：企业财务或产权归口管理的部门、或企业集团，比照右边选项标码进行相应填写（如2000表示地方监管企业、3000表示地方非监管企业）。

    7、法定代表人：既有企业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拟设立企业由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报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8、备用码：各企业进行内部管理的临时编码。

    9、办理状况：可以不填写，保留空格。

二、企业国有资产占有产权登记表（指标解释详见闽国资函产权〔2005〕24号）

    三、企业国有资产变动产权登记表（指标解释详见闽国资函产权〔2005〕24号）

    四、企业国有资产注销产权登记表（指标解释详见闽国资函产权〔2005〕24号）

附件3
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应提交文件和资料
    

一、企业国有资产占有产权登记

    (一)已取得法人资格的企业应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

    1、企业国有资产占有产权登记表；

    2、批准设立企业的文件；

    3、企业章程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最近一次的验资报告；

    4、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企业上一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5、出资人为企业法人单位的应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其中国有资本出资人还应当提交产权登记证；

    6、产权登记机关要求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二)申请取得法人资格的企业应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

    1、企业国有资产占有产权登记表；

    2、批准设立企业的文件；

    3、企业章程和《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4、出资人为企业法人单位的应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企业上一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其中国有资本出资人还应当提交产权登记证；

    5、经注册会计师审核的验资报告，其中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还应当提交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或备案文件；

    6、产权登记机关要求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二、企业国有资产变动产权登记

    1、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2、企业国有资产变动产权登记表；

    3、批准产权变动行为的文件；

    4、修改后的企业章程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产权变动时的验资报告，其中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应当提交评估报告的核准或备案文件；

    6、企业国有资本出资人发生变动的，提交新加入的出资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其中国有资本出资人还应当提交产权登记证；

    7、通过产权交易机构转让国有资产产权的，提交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转让国有资产产权的交易凭证；

    8、产权登记机关要求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三、企业国有资产注销产权登记

    1、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2、企业国有资产注销产权登记表；

    3、批准产权注销行为文件或法院宣告企业破产的裁决书；

    4、企业清算报告或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或备案文件；

5、产权登记机关要求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